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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解读未能充分加以体现。他对《资本

论》第一卷、第三卷的不同评价，主要是基于理论与现实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他将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不同理论层面的分析，看成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历史差异的理论抽象，生产价格被直接当成市场价

格的抽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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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与马克思亲密合作 40 年，基于辩证法和

唯物史观方面的共同见解，他们在广泛领域具有高

度一致的认识，因此，长期以来，他们被人们看作一

个“思想共同体”。然而，作为两个现实的人，他们的

个性特征、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都存在差异，恩格斯

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乃至其他思想的理解也必然打上

他自己的烙印。所谓转化理论，是关于剩余价值的一

般形态向特殊形态如利润、地租、利息等的转化问

题，它直接体现为《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的内在

逻辑关系，对转化理论的理解是我们正确把握马克

思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的关键。本文拟就恩格斯解

读《资本论》转化理论的“偏差”进行初步探讨。

一、恩格斯对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认识过程

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虽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

才得到较为完整的论证，而事实上，早在 1858 年这

一思想就已经相当成熟。他在 1858 年 3 月 11 日给

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李嘉图阐述利润问题的同时却

与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

他的学派完全放弃了基础，并成为最讨厌的折衷主

义。我认为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一问题。”[1] 事实上，

《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已初步体现了从剩

余价值一般向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转化的逻辑线

索，尽管这里的论述还是不透彻、不充分的。1861—

1863 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一些经济思想的

评论表明，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评价

亚当·斯密的地租理论时指出：亚当·斯密把剩余价

值“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

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

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

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

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产生的。”[2]他在

评论《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样一本被人

忽视的小册子时，一方面指出作者把“资本利息”理
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是不合理的，这是“作者为

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的表现，另一方面则充分肯

定了作者把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与剩余价值的特

殊形式即地租、货币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的意

义。[3]这些评论都是以转化理论为基础的。如果他头

脑中没有转化理论，就不可能评论得如此到位和透

彻。马克思对地租理论的研究进程最为集中地说明

了这一点。1862 年 6 月他表示“顺便把地租这个烂

摊子清理出来了”。[4]1866 年初他又宣称“两年以前

我结束了对地租理论所作的探讨”。[5]而他对李嘉图

地租理论的超越主要体现在绝对地租理论方面，这

种超越正是以转化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在评论地租

理论时，马克思基于转化理论对李嘉图、斯密的“成

本价格”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至于《资本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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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手稿，则是“在 1864—1866 年就写好了”[6]。可见，

这之前整个转化理论已相当系统化了。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转化理论似乎有一个从不理

解到高度评价的过程。1862 年 8 月 2 日马克思在给

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论述了转化理论。在这里，他尽管

没有提出“生产价格”的概念，而是用通行的“自然价

格”“费用价格”“平均价格”等称呼生产价格，其对转

化理论的原理则阐释得异常简明而完整，并应用转

化理论解释了绝对地租的存在性及其机理。8 月 8
日恩格斯回信说：“‘绝对’地租的存在，我还很不明

白。”[7]8 月 9 日马克思再次致信恩格斯，在转化理论

基础上集中提出了关于绝对地租的三点看法。9 月 9
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一封简短的回信，信中完全

没有回应马克思对绝对地租的看法及其理论基础即

转化理论，只是说“地租理论真的使我觉得太抽象

了，等到稍微安静一点，我会好好考虑的。”[8]不过，

恩格斯的考虑似乎并没有结果，马克思关于转化理

论的这封信在恩格斯的头脑中也没有留下多少印

象。正因为如此，1867 年 6 月恩格斯看到《资本论》
第一卷前几章的清样后私下质疑：马克思的剩余价

值理论与资本家关于利润和工资的“通常的计算方

式”不相符，他对马克思“没有注意这一点感到惊

奇”，并提醒马克思为防止遭到这种反驳“最好预先

把它排除。”[9]对此，马克思于 1867 年 6 月 27 日的

回信中简要说明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并说

明这一问题将在属于第二卷的第三册即阐明资本的

流通过程之后加以叙述。马克思还强调，预先进行这

种说明“会损害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10]。恩格斯在

同年 8 月 15 日的回信中表示：“仍然觉得第二卷也

非常需要，你愈快地写完愈好。”[11]这里的“第二卷”
包含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随后马

克思又在 1867 年 8 月 24 日和 1868 年 1 月 8 日致

恩格斯的信中，着重指出首先撇开了剩余价值的特

殊形态是已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最好的地方”[12]

之一，或者说是“三个崭新的因素”[13]之一。当然，马克

思也承认：“‘直接的’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

作用是多么小。”[14]可是，马克思的解释在打消恩格斯

的疑虑方面似乎没有取得多少效果。1868 年 1 月 7
日，恩格斯在信中依然带着疑虑的口吻对马克思说：

对杜林“这类人来说，你的学问还远远不够”[15]。并且，

1868 年 4 月 26 日恩格斯在信中又一次质疑说：“我

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把 m
c+v 作为利润率；因为 m

毕竟没有全部落入生产它的产业家的钱袋，它必须

与商人等等共同分享它。”[16] 为此，1868 年 4 月 30日

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长信，较为详细地阐明了

转化理论的各个要点。1869 年 11 月 19 日恩格斯在

信中与马克思详细讨论了地租问题，这封信虽然笼

统地指出：“土地正是因为可以被垄断，才具有或可

能具有不以投入的劳动为转移的价值。”[17]然而，这

里完全没有涉及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及其理论基

础———转化理论。由此可见，恩格斯对转化理论似乎

持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
恩格斯再次谈到转化理论是在马克思去世之

后。当他初步整理出《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时，他立

即被其中的理论折服了。1885 年 3 月他在给拉法格

的信中指出：“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

三册伟大，……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

这么完全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

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8]他在给

其他人的信中指出：这个第三卷“一定会使整个经济

学发生彻底变革，并将引起巨大反响”[19]；“这对整个

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20]；第三卷

“如雷鸣电闪……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21]。恩格斯还认为：“任何认真地和不带偏见

地研究问题的人”，都必然会得出马克思的观点。[22]

他甚至断定，第三卷“在学术上甚至超过第一卷”。[23]

鉴于《资本论》第三卷是以转化理论为核心内容的，

因此，恩格斯对第三卷的高度评价也就是对转化理

论的高度评价。然而，在这种对第三卷的高度评价背

后，恩格斯在第一卷与第三卷的关系问题上，其认识

依然存在重大的“偏差”。

二、恩格斯对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认识

“偏差”

（一）将马克思针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理论层面的

分析看成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历史差异

的理论抽象

1895 年 3 月 11 日恩格斯在致桑巴特的信 [24]

中，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运动的思想分析了

利润率向一般利润率的转化，然后指出：“平均的过

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

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他强调：“马克思的整个

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

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

方法。可见这里还有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

理论经济学 罗雄飞 恩格斯对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认识过程与“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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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中没有做完。”在他看来，尽管价值概念“只适用

于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原

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价值”，且认为价值“还可以

有一个概念更狭窄的说法”，他还是认定“这个概念

具有或曾经具有的现实性”是比较宽泛的。他指出：

“在交换之初，当生产物逐渐变为商品的时候，交换

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在数量上比较两个

物品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花费在它们上面的劳动。
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其直接的、现实的存在。”但
是，随着交换的发展，价值的“直接存在就停止了”，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隐藏得很深”。因此，

他认为需要对价值的演变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

释”，并认为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宝贵补

充”。这些思想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广义

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的思想是相吻

合的。事实上，这也是依照恩格斯本人的思想方法及

其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提出来的。他认定马克思“没有

做完”自己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他和马

克思在思想方法方面的差异。
随后，恩格斯写成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其

中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率”部分正是对价值规律和利

润率关系的系统说明。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

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

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25]对于恩格斯的这一思想，

这里需要预先说明一下。在恩格斯看来，逻辑过程是

历史过程的直接的思想反映。他指出：逻辑的研究方

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

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

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

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

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

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

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

考察。”[26]可见，在他看来，逻辑过程首先是对历史过

程的概括性抽象，而把典型具体作为特定有机体进

行解剖分析，仅仅是“修正”历史认识的一种补充手

段。正是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恩格斯具体考察了

原始公社之间和中世纪的商品交换，他得出的结论

是：“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

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

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而发生变化

之前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

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着这种价值来变

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

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十五世纪止这个

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商品交换在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

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也许是五千年；在巴比

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也许是六千年；因此，

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五千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支配

作用。”[27]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而考察了利润率平

均化的历史事实。他首先考察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商

业利润的平均化，然后分别考察了产业资本在不同

发展阶段即包买商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大工业阶

段的利润平均化问题。这清楚地表明，在恩格斯看

来，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即价值形态的转化，

是一种历史性转化，是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的结果。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

这一增补内容呢？这一增补是否合乎马克思本人的

写作意图呢？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

是增补的依据问题。恩格斯从《资本论》第三卷 196-
198 页引用了两段话，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马

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卷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

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现在这段话，不过是关于

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内容的一个大概括。”[28]因此，恩

格斯似乎只是依照马克思的已有思路加以发挥而

已。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为了说明价值向生产价格

的转化，首先假定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平均劳动时间

的长度和强度相同，并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同时

还假定两个工人的生产资料得到等额补偿的情况

下有机构成的差异可以忽略。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指

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

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

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

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

度……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

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29]支撑这一结论

性观点的理由是，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依照价值进行

的交换“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

态”，而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

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30]马克思还顺

便提到，“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解，即产品发

展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同一

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这一点，正像它

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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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

组织，那时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

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生产

部门的相互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就好像不同的国家或

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一样。”[31]

恩格斯显然把这段论述理解为：依照商品价值

进行交换，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一切阶段。事实上，

这段话应该这么理解：商品价值先于生产价格这一

认识，是与生产资料曾经归劳动者所有的历史事实

相符合的；这是因为，既然生产资料曾经归劳动者所

有，然后才转归资产者手中，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范围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进程看，

商品价值必然先于生产价格；商品价值先于生产价

格的认识虽然符合生产资料曾经归劳动者所有的历

史事实，这与我们关于产品发展为商品的见解也不

是相矛盾的。从行文上看，把“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

说的见解”中的“这”理解为“依照商品价值进行交

换”，似乎也不符合一般的语法习惯，“这”应该承接

前一句话的主题即“商品价值先于生产价格”。“商品

价值先于生产价格”之所以与产品发展为商品的历

史不相矛盾，这可以理解为，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农

奴制在各自的意义上都是以“共同体”为基础，商品

交换都是有限的、补充性的，并且不同程度上表现为

“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共同体”最终向发达的商品

交换社会的转变，首先表现为“共同体”的解体和生

产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另外，在恩格斯引证的这段

话后面，原文还有一自然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要

使商品交换的价格接近于它们的价值，只需要：1.不
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或仅仅临时的现

象；2.就直接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

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

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是从连

续不断的交换行为中自然产生的结果；3. 就出售来

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

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32]

马克思把这些条件作为商品接近于价值进行交换的

限制条件。对于这些条件，前资本主义时期是难以同

时满足的。也就是说，商品按“价值”进行交换，在前

资本主义时期至多是“征兆性”的，从严格的意义上

看，并不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更谈不上价值规律的

支配作用。事实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交换，更

多是“多余”产品的交换，就物物交换而言，被交换的

产品及交换本身，“或多或少是多余的”[33]。交换比例

的确定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凭经验和意志进行的，因

为“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

时候才是可能的”[34]。因此，把这里的“商品价值先于

生产价格”等同于“依照商品价值进行交换”，并不是

很准确的。由此看来，能否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得

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公元十五世纪以前的五千年至

七千年的时期内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这是值得

商榷的。并且，从整个《资本论》的内容安排来看，关

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些内容，如前资本主义时期

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地租，是在第三卷第四篇、
第五篇和第六篇的最后一章论述的。对于前资本主义

时期的商品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尽管商业和商业

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

展，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其

商业资本获得的利润则只能是“让渡利润”[35]，是贱买

贵卖的结果，“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6]。
因此，这种“商品交换”所包含的价值概念仅仅是指，

“不同商品都是价值，因而都是货币；从质的方面来

说，它们同样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但它们不是相等的

价值量。产品交换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37]可
见，马克思并不认为价值规律支配着前资本主义时

期的商品交换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商品价

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的论述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之

处的话，他在另外一些场合的说明则是直截了当和

明确无误的。1858 年 4 月 2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

出：价值规定本身“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

体；（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

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 的解

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的。对价值的这个规定的一切反对意见，不是以比较

不发达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就是以下面这种混乱

的思想为根据，即把比较具体的经济规定（价值是从

这些规定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

些规定看作价值的进一步发展） 拿来和这种抽象的

不发展的形式中的价值相对立。由于经济学家先生

们自己弄不清楚这种抽象同资产阶级财富的各种比

较晚期、比较具体的形式有什么关系，这些反对意见

就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有道理的。”[38]这里涉及到价值

和生产价格的差异、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内在联系，同

时明确否定了价值规定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适用

性。既然价值规定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任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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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就谈不上价值规律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五千年

至七千年时期内的支配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

述资本原始积累时甚至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资本

的历史前提”不同于它的理论起点，就像农奴逃往城

市是城市的历史前提但“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

件”和现实的要素一样；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

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通过对已

经形成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和科学分

析，可以透视这一制度的前史，也可以揭示这一制度

本身被扬弃的“未来的先兆”。[39]

马克思生前与恩格斯关于价值形式的微妙的分

歧，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向生

产价格转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关于价值形

式的分析与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分析一样，

都是运用理论抽象力侧重于逻辑分析。因此，恩格斯

对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曾经提出过类似的意

见。1867 年 6 月 16 日恩格斯曾经致信马克思，针对

价值形式向马克思建议：“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

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就是说，用

历史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检验……就这个问题写出很

好的补充论述，从而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

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40]。同时恩格斯

建议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并提醒马克

思应该考虑读者的思维习惯。马克思于 1867 年 6 月

22 日回信说：“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么我是

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

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

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

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

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标题。
我要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辨证法的’读者，要他

们跳过 x-y 页而去读附录”。[41]从马克思的回信看，实

质上是委婉地拒绝了恩格斯希望补充一些历史方面

内容的修改意见。马克思委婉拒绝恩格斯修改意见

的原因或许是：在他看来，价值规定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下的特有范畴，价值形式也像价值规律一样，仅

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从物物交换到以

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尽管很容易从历史上

找到例证，且马克思“在这方面掌握了许多资料”[42]，
然而，一旦离开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这些例证提供

的仅仅是历史的形式，并不具有真正的理论意义。例
如，“麻布=上衣”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式，如果没有

“商品交换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43]这一前提，生产

商品的劳动就不可能真正表现为一种社会必要劳

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价值关系，原始

社会氏族公社之间的不频繁的狭隘的交换，不可能

使这一等式具有典型的理论意义。可见，在马克思看

来，“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而这

一细胞只能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的细胞。[44]他
从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也仅仅是“现代社会的经济

运动规律”。[45]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

马克思在 1867 年 8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

“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劳动的二重性；（2）
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
息、地租等等。”[46]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更是将首先撇开利润、利息、地租等，直接研究剩余

价值的一般形式，作为《资本论》摆在首位的特色。[47]

而恩格斯忽视的恰恰又是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

论》第二卷序言中为批驳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

说法，大量涉及马克思的转化思想，可是，在他总结

的马克思在经济理论上的七大贡献[48]中却又没有这

方面的内容，只是泛泛地提到“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

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49]可见，恩格斯并

没有把马克思的转化理论与其整个体系的特征和方

法密切联系起来。他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私下质疑

和对《资本论》第三卷的高度评价，都是从理论与现

实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出发的。
以上分析表明，恩格斯对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

转化所作的历史方面的补充，很难说是合乎马克思

《资本论》的内在逻辑。事实上，对于价值规律起支配

作用的历史条件，恩格斯本人似乎也存在前后不一

致的情况。他在 1859 年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

为前提”[50]。他还准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目的是，“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

产阶级交换的规律”[51]。他在 1895 年 3 月 12 日致康

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也指出：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

通过利润率来分配，“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

经充分地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已经被简化为地主、资
本家和工人这三个现代阶级，而中间阶层都已被消

灭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实现”。[52]这
里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补充还存在一些理

论上的失误。他在谈到中世纪的农民、铁匠、车匠、鞋
匠等等时，离开了社会必要劳动如何形成这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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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的个别劳动直接当成了社会必要劳动；他在

谈到利润率平均化时，大段涉及产业资本出现前的

商业利润的平均化，而这种商业利润与生产价格似

乎没有多少联系，更不能以此说明生产价格的形成，

因为这时候根本不存在产业资本，而生产价格是以

产业资本为基础、为前提的。
（二）将生产价格与现实经济关系中的市场均衡

价格相互混淆

恩格斯不是从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内在逻辑上把

握两者的关系，而是将生产价格直接看成市场均衡

价格，急于用价值规律说明最为现实的经验层面的

市场现象。他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评价已

经流露出这种倾向，他对待转化理论的态度进一步

说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勒克西斯关

于转化理论的见解进行了评述。勒克西斯首先“放弃

用劳动来计量各种商品价值的做法”[53]，因此，他所

说的“实际价格”不可能是生产价格，只能是市场中

的货币价格。对此，恩格斯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施米特同样存在曲解生产价格问题，恩格斯尽管指

出：“把那个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价格同价值规律协

调起来……他就把价值规律本身抛弃了”[54]，但同样

没有指出生产价格与市场均衡价格的差异。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12 日致施米特的信，系统探讨了一般

利润率及其与转化理论的关系。他指出：一般利润率

“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

接的现实”[55]。因此，不能要求利润率在每一个行业

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否则，

“我们对利润率以至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

像话了”[56]。在这里，恩格斯的着眼点仅仅是概念与

现实的关系，完全没有涉及生产价格的特殊内涵。接
着，他具体分析了利润的构成，认为利润的主要构成

有三个部分，即由欺诈而来的利润、库存货物的价值

上涨而来的利润、扣除送给买主部分之后的剩余价

值总和。他由此得出结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只

能近似地符合……利润率由 ∑m
∑（c+v）这一公式来表

现，要不是通过一个近似的数列，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符合，要不是经常趋于统一而又

经常与之背离的符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换句话

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

程。”[57]在这里，他把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总价格与

总价值、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与一般利润率，都看成

现象与概念的关系，就像地租、劳动力价值、封建主

义、鱼、哺乳动物这些概念与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冲

突一样，包括以上经济范畴在内的任何概念都只能

近似地反映现象（或现实）。这些议论表明，恩格斯把

生产价格与市场均衡价格乃至市场价格已经完全

混淆在一起了。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一再谈到资本

家由于竞争的需要将部分剩余价值赠送给买主的

问题。[58]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中，恩格斯进一步

对利润率的平均化进行了历史考察，从产业资本产

生前的商业利润的平均化开始，一直叙述到大工业

时期产业资本的利润平均化。连产业资本出现前的

商业利润的平均化都被当作是对马克思转化理论的

必要补充，其对生产价格的误解可见一斑。
事实上，生产价格只是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一

种抽象的理论价格，尽管马克思有时在抽象意义上

把生产价格看成“平均的市场价格”，[59]而实质上，它

是基于劳动价值对市场价格的抽象理论说明，并不

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因此，生产价格理论只能以劳动

价值为基础，依照其内在逻辑对等量资本取得等量

利润做出抽象的原则性说明，而不能用生产价格理

论直接说明现实经济关系中的市场价格的决定，更

不能说明产业资本产生前商业利润的平均化。这首

先是因为，生产价格以直接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计量，现实经济关系中的货币价格则受更多的因

素影响。因而总生产价格与总市场价格不可能是相

同的量。在马克思的既有理论中，由于商品价值与劳

动生产力成反比，总生产价格（总价值）与社会的物

质财富的量的变动无关，而现实的总市场价格，则与

物质财富的量的变动息息相关。因此，把总生产价格

省略为总价格，进而看成总市场价格，这是不合理

的。有人认为，可以将总价值（总生产价格）与总市场

价格按一定比例建立对应关系，勒克西斯就是这么

看的，其他许多学者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时大多也是

这么看的。而实际上，这种做法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的基本原理并不吻合。因为这里暗含一个前提，即市

场价格只由社会必要劳动这一单一的因素决定，只

有这样，价值———价格关系的这种比例才是合理的。
但在马克思那里，价值规定只具有最一般的意义，是

以诸多假设为条件的最为抽象的本质。因此，从一般

原理出发，要把价值和生产价格落实到现实经济层

面，还需要一系列的逻辑中间环节。由于马克思在论

述价值规律时，省略了复杂劳动的还原，因此，我们

从一般原理出发，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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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加入复杂劳动还原的环节。另外，还要考虑有价

格无价值的“商品”，还要考虑那些不参与利润率平

均化的生产对市场价格的影响等。并且，价值规定与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关系最终必须在现实经济关系

的层面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把商品的价值量

和使用价值量始终作为分离、分裂的因素来看待。总
之，价值和生产价格要落实到现实经济关系的市场

价格的层面，依照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和从抽象上升

到具体的分析路径，还需要一系列的逻辑步骤，没有

这样一些中间环节，试图运用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

理论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市场价格甚至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业利润，这一步实在跨得太远

了。可见，在马克思的既有理论中，价值与生产价格

的关系只能依照马克思的前提和逻辑，从抽象意义

上加以把握。
恩格斯解读《资本论》存在的这些“偏差”，既与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方法的差异有关，也可能是恩

格斯将《资本论》通俗化的一种策略。这将在下一篇

论文中集中讨论。

参考文献：

［1］［4］［5］［6］［8］［9］［10］［11］［12］［13］［14］［16］［17］［18］
［19］［20］［21］［22］［23］［38］［40］［41］［42］［46］［47］［52］
［55］［56］［57］［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

论》通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30，161，200-
201，460，169，218，219，223，225，249，250，264，295，458，

458，461，483，462，132，213，215，213，225，250，578，578，

578，579，450、452、455、57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0-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三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8-27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275.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8.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6：573-575.
［25］［53］［54］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5：1013，13，16.
［26］［50］［5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115，119.
［27］［28］［29］［30］［31］［32］［35］［36］［37］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18-1019，1015，

197-198，198，198，198-199，368，369，368.
［33］［3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4，456-458.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99.
［43］［44］［45］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5：90，8，11.
［48］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2，21.
［59］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99.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18


